
 

                

 
 

2006 全國直排冰球冬季排名大獎賽 

暨 2009 世界運動會中華代表隊第一期選拔 

 

體委全字第 09500141303 號 

 

一、 活動目的：為培訓 2009 世界運動會國家代表隊優秀選手，爭取獎牌為國爭光，各隊優勝 
排名作為獎勵補助依據，並促進青少年身心健康發展，提升直排冰球運動風氣

水準，特舉辦是項比賽。 
二、 辦理單位 
        指導單位：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臺北市政府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滑輪溜冰協會、中華民國冰球協會 
        協辦單位：國際扶輪 3520 地區第 14 分區台北市龍成扶輪社、臺北市體育會、 
                  臺北市體育會溜冰委員會 
三、 時  間：95 年 12 月 22 / 23 / 24 日〈星期五/六/日〉  
四、 地  點：台北市大直迎風河濱公園曲棍球溜冰場 
五、 比賽項目：直排冰球(長桿)對抗賽及友誼 PK 賽 
六、 報名資格：凡中華民國國民無不良嗜好者。未滿 12足歲之青少年組選手報名需家長同意

書 
七、 報名日期：即日起 12 月 15 日止 
八、 報名手續： 

(1) 填妥報名表，傳真/郵寄或 Email 至本會。 
(2) 未於報名截止日前將報名表送達及報名表填寫不完整者，視同未完成報名。 
(3) 報名國小組者除報名表外，請於領隊會議繳交學籍證明及家長同意書。 
(4) 比賽當天開賽前 30 分鐘需完成隊伍檢錄作業，未完成者取消參賽資格。 

九、 報名地址：中華民國滑輪溜冰協會(台北市朱崙街 20 號行政院體育大樓 5 樓 501 室) 
十、 報名方式：傳真電話：02-27786407  Email：chao1123@yahoo.com.tw 
                                               taipei@roller-sport.com 
                                               inline@hockey-hotline.com 
十一、 報名費用：球隊註冊費 2000 元。 
十二、 競賽規程及內容： 

  直排冰球項目 
   資格：公開組〈15 歲以上〉、青年組〈13~15 歲〉國小組〈12 歲以下〉。 

☉隊員．球衣及號碼： 
１．隊員：最少 6 人，最多 16 名（含守門員二名），並選派隊長一名，決定攻守邊及比

賽中規則之質疑 
(1) 守門員一名球衣號碼 1 號或 31-39 號中任選之 



 

                

 
 

(2) 不得超過 12 名球衣號碼 2-99 號任選之 
(3) 參賽選手需著安全帽．護肩．手套．護膝．（建議穿防摔褲）始得出場比賽 

２．球衣：每人須準備二套不同顏色球衣，前後須用明顯顏色標出號碼，其字體大小為

十八公分，守門員球衣顏色必須與雙方球員不相同 
３．比賽時間：國小組：上下半場各 10 分鐘，中場休息 10 分鐘 
              青年組：上下半場各 15 分鐘，中場休息 10 分鐘 
              公開組：上下半場各 20 分鐘，中場休息 10 分鐘 
４．比賽制度： 

1.各組報名隊數達 5 隊(含)以內時，該組採單循環賽。 
2.各組報名隊伍達 6 隊(含)以上、10 隊(含)以下時，該組採預賽分組循環，

決賽單淘汰賽。 
3. 各組報名隊伍達 11 隊(含)以上時，該組採單淘汰賽。 
4.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滑輪溜冰協會 2006 年 11 月 14 號發行國際滑輪

溜冰總會(FIRS)直排冰球委員會(CIRILH)2005-2006 年競賽規則中文

版。 
 

十三、 獎勵：前三名頒發獎盃、獎狀。公開組冠軍隊伍頒發獎學金 30000 元、亞軍 20000 元、 
  季軍 10000 元。(報名參賽公開組隊伍需達六隊以上，始頒發前三名優勝獎學金)。 

十四、 參賽選手及團體應遵守大會規則依序競賽，如有違規，取消選手資格；如有抗議須提出書 
面申請，並繳納保證金 2.000 元檢視紀錄影片。 

十五、 注意事項： 
〈A〉 參加選手需衡量個人體能狀況，如有不適從事各項運動者請勿報名。 
〈B〉 本次比賽可開放女子選手報名，但並無降級參賽之規定，敬請注意。 
〈C〉 完成報名者，請務必準時上午 8：00 報到並穿著規定安全裝備，依賽程表、規則進行

賽會，參賽選手名單以秩序冊登錄為準。 
〈D〉 室外場地活動，如當天遇雨則順延一天舉行。 

十六、 選拔國家代表隊: 
A、 本項比賽公開組為第一期選拔 26(含 2 守門員)名培訓國手，分為中華藍、白代表隊，

將進行第一階段培訓。 
2007 年 4 月份，本會將另舉行中華直排冰球第二期選拔賽，將由公開選拔賽的冠軍隊

為中華隊總教練，選拔賽的亞軍及季軍球隊教練，將分別以助理教練及技術顧問身份，

合組國家隊教練團。此時，除了將考核中華藍、白兩培訓隊的各球員表現，並且將另

行由選拔賽中選出 5 名(含一名守門員)準國手球員，全盤審核決選出正式中華代表隊

16 名國手隊員，準備參加 2007 年亞洲滑輪溜冰總會 CARS 主辦之亞洲直排冰球錦標

賽，以及 2007 年 7 月在西班牙舉行之 FIRS 世界直排冰球錦標賽。 
B、 有關本比賽中華代表隊第一期選拔具體辦法，將由參加本賽會公開組球隊各隊教練及

本會直排冰球委員會選拔培訓組委員，舉行聯席會議後確認實施。 


